
关于做好 2019 年吉林省高职扩招 

专项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招生委员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招生委

员会，各县（市、区）招生委员会： 

       吉林省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

报名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19 年我省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实行网上报名，考生须在高考报名系

统中填报本人基本信息，并选报高职扩招专项考试类型，已经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不再参加此次补报名。 

1.报名时间： 

（1）2019 年 5 月 25—30 日（每天 8:00 时—16:00 时）。面向对象包

括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退役

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 

(2) 2019 年 10 月 15—20 日（每天 8:00 时—16:00 时）。重点面向对象

为退役军人。 

2.现场确认：现场确认与报名同时进行（每天 8:00 时—16:00 时）。 

二、报名条件 

符合吉林省 2019 年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资格且申请参加高职扩招专项

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

生、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均可报

名。 



三、报名办法 

考生应按照当地考试院（招生办）的统一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当

地考试院（招生办）领取报名序号和密码。具体的报名办法按照《关

于做好 2019 年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

知》（吉招委字〔2018〕9 号）相关要求执行（详见附件）。完成网上

报名的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到报名所在地考试院（招生办）指定地点

进行本人现场确认，进行身份证信息采集。 

按照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与考试费。但考生须

按照吉省价收字〔2000〕10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自行缴纳体检及医

疗检查所需费用。 

四、考生体检及医疗检查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 号）及相关规定和我

省高考入场安全检查相关要求，报考 2019 年普通高校招生的所有考

生均须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如实陈述本人既往病史。体检时间由

各地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但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19

年 11 月 5 日。各地应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前将体检结果录入系统。

具体的体检工作按照《关于做好 2019 年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吉招委字〔2018〕9 号）相关要求进

行。 

五、报名资格审查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招生工作的



通知》（教学厅[2019]6 号）和省教育厅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地考试

院（招生办）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退役军人事

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联合开

展补报名的宣传动员和各类群体考生的资格审核工作。 

教育部门负责普通高中、中职应届毕业生的宣传动员，教育部门、各

地考试院（招生办）会同公安部门负责审核考生的户籍、学籍信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退役军人的宣传动员，审核退役军人身份；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分别负责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的宣传动员及身份界定工作。 

各地考试院（招生办）要高度重视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将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责任明确到岗、落实到人。考生报名资格审

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现场确认，未按规定要求执行的，将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各地考试院（招生办）应提前启动高考报名资格审查相关准备

工作，确保考生按时报考。 

六、考试安排 

考生应按照当地考试院（招生办）的统一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当

地考试院（招生办）领取报名序号和密码。具体的报名办法按照《关

于做好 2019 年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的通

知》（吉招委字〔2018〕9 号）相关要求执行（详见附件）。完成网上

报名的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到报名所在地考试院（招生办）指定地点



进行本人现场确认，进行身份证信息采集。 

按照省教育厅相关规定，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与考试费。但考生须

按照吉省价收字〔2000〕10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自行缴纳体检及医

疗检查所需费用。 

七、工作要求 

各地要加强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报名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按照全省统

一安排部署，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强考务工作人员和考生的培

训。要本着为考生服务的宗旨，加大宣传力度，认真做好考生报名指

导工作。要制定本地网上报名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高职扩招专项考

试报名工作顺利进行，如遇特殊情况及时上报。 

除各地考试院（招生办）以外，任何部门及个人不准以任何形式组织

考生报名。 

高职扩招专项考试报名及现场确认工作，由各县（市、区）招生办统

一组织，不得交由考生所在中学或其他单位代为办理。各县（市、区）

招生办在现场确认时必须认真使用《居民身份证》阅读器逐人校验身

份证号、姓名、性别、民族、照片等内容，并确认与网上报名填写的

内容一致，如有误，必须要求考生依据身份证信息更改报名信息。 

 

 

 

吉林省招生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20 日 


